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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第五十六届会议 

2023 年 7 月 3 日至 21 日，维也纳 

 
 
  大会的相关决议 

 

  秘书处的说明 

 

1. 委员会在其 2017 年第五十届会议上，请秘书处将其对委员会的关于大会

相关决议的口头报告改为会前印发的书面报告。1根据这一请求，秘书处现提

交本说明，依次概述大会第 77/99号、第 77/100号和第 77/101号决议执行段落

的内容，其中分别涉及贸易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联合国船舶

司法出售国际效力公约》和《关于使用和跨境承认身份管理和信任服务的示范

法》。第 77/99 号、第 77/100 号和第 77/101 号决议由大会根据第六委员会的建

议（A/77/413）于 2022年 12 月 7 日通过。 

 

 A. 大会第 77 届会议通过的决议 

 

2. 大会第 77/99 号决议第 2 段赞扬委员会秘书处最后完成并核准了《联合国

船舶司法出售国际效力公约》，以及最后完成和通过了《关于使用和跨境承认

身份管理和信任服务的示范法》，并赞扬关于协助调解中心和其他有关机构根

据《调解规则》进行调解的各项建议。 

3. 关于为透明度存储处供资及其继续运作的规定与去年的决议基本相同

（第 3 段）。 

4. 在该决议其他段落中，大会注意到贸易法委员会在其所有立法和非立法

工作领域（包括协调、合作和技术援助活动、法规判例法、摘要集和贸易法委

员会网站）所取得的进展，以及今后的立法工作计划（第 4-10 和 24-26 段）。 

5. 大会重申其忧虑国际贸易法领域中的其他机构未与委员会适当协调而开

展的活动可能导致不必要的工作重叠，而且不符合在国际贸易法统一和协调方

面增进效率、一致性和连贯性的目标，并再次确认了在国际贸易法领域委员会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72/17），第 480 段。 

http://undocs.org/A/77/413
http://undocs.org/A/72/17


A/CN.9/1141 
 

 

V.23-07711 2/3 

 

作为联合国系统内核心法律机构就这一领域中的立法活动进行协调的任务授

权。大会赞同委员会作出努力和采取举措旨在加强在国际贸易法领域开展活动

的国际和区域组织在法律活动方面的协调与合作，包括就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

议重申的与数字经济有关的法律问题方面的协调与合作，并促进这一领域的国

内和国际法治，在这方面，大会呼吁有关国际和区域组织与委员会协调其活动

（第 9 段）。 

6. 大会回顾了遵守委员会议事规则和工作方法的重要性，以及向秘书处提

出的相关要求（第 11段）。 

7. 大会一如既往地重申向各国提供国际贸易法改革方面技术合作和援助的

重要性，特别是组织“贸易法委员会主题日”活动（第 10 段），促进法治和落

实国际发展议程（第 15-18 段）。大会呼吁所有相关利益方支持委员会的这些

努力和举措，包括向贸易法委员会专题讨论会信托基金以及为向出席委员会及

其工作组届会的贸易法委员会发展中国家成员提供旅费资助而设立的信托基金

提供自愿捐款（第 8、9、13 和 14 段）。 

8. 大会欢迎贸易法委员会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开展的活动，表示赞赏大

韩民国和中国提供捐助使区域中心得以持续运作，欢迎其他国家表示有兴趣承

办委员会区域中心，并请秘书长随时向大会通报关于设立区域中心的动态，特

别是区域中心的供资和预算情况（第 12 段）。 

9. 大会赞扬委员会就破产法领域的技术援助活动举行了一次在线小组讨论

会（第 23 段）。 

10. 大会回顾向秘书处提出的相关要求，其中涉及委员会文件篇幅的长度

（第 19 段）和继续公布委员会的标准并提供简要记录（第 20 段）。还回顾其

关于在纽约和维也纳轮流开会办法的决定（第 21 段）。 

11. 大会强调了推广贸易法委员会法规的重要性，并为此促请各国使用这些

法规（第 22段）。 

12. 大会在关于《联合国船舶司法出售国际效力公约》的第 77/100 号决议中

赞扬了委员会拟订船舶司法出售国际效力公约草案（第 1 段）；通过了该《公

约》（第 2 段）；授权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尽早于 2023 年举行《公约》的开放

签署仪式，届时《公约》将开放供签署，大会还建议将《公约》称为“《北京

船舶司法出售公约》”（第 3 段）；并吁请各国政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加

入《公约》（第 4段）。 

13. 大会在第 77/101 号决议中对委员会通过《关于使用和跨境承认身份管理

和信任服务的示范法》表示赞赏（第 1 段）；请秘书长向各国政府和其他有关

机构传播《示范法》（第 2 段）；建议各国使用《示范法》（第 3 段）；建议各国

考虑加入《联合国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并在修订或通过电子商务立

法时考虑使用《电子商务示范法》、《电子签名示范法》和《电子可转让记录示

范法》（第 4 段）；并呼吁联合国系统各有关机构和其他有关国际和区域组织与

委员会协调其在电子商务领域的法律活动，以避免工作重复，并在电子商务立

法的现代化和协调方面增进效率、一致性和连贯性（第 5 段）。 

14. 委员会似宜注意到这些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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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精简和简化今后关于贸易法委员会工作的决议 

 

15. 在贸易法委员会前三十年的工作期间，大会在审议贸易法委员会年度会

议工作报告后通过的决议篇幅长度相对保持不变。例如，1968 年关于贸易法

委员会第一届会议工作的第 2421 (XXIII)号决议，其中有八个序言段和七个执

行段。十年后，关于贸易法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工作的 1978年第 33/92号决议

含有七个序言段和十一个执行段；关于贸易法委员会第二十一届会议工作的

1988 年第 43/166 号决议含有十一个序言段和十个执行段；关于贸易法委员会

第三十一届会议工作的 1998 年第 53/103 号决议含有七个序言段和十三个执行

段。然而，自 2000 年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以来，决议篇幅长度和执行段数量

持续增加，2008 年关于贸易法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工作的第 63/120 号决议

达到五个序言段和二十三个执行段，关于贸易法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工作的

2018 年第 73/197 号决议含有五个序言段和二十六个执行段，关于贸易法委员

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工作的 2022 年第 77/99 号决议同样也是这些段数。 

16. 秘书处认为，执行段数目不断增加不仅损害了决议的可读性，而且分散

读者的注意力，无法集中于委员会的任务授权和年度会议所完成的工作，或其

他直接有关的事项，例如调整工作方案或工作方法，或与其他组织合作的问题

等，同时，也在重申以往决议所载的措辞时显得内涵不足。委员会似宜请秘书

处与成员国协商，以便精简和简化今后提交给大会的决议草案案文。 

 


